“学习创建在普陀”征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比赛启事

为大力推进普陀区学习型社会建设，调动我区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教育的热情，普陀区社区学院特举办“学习创建在普陀”征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比赛。欢迎各街道（镇）、中小学、社区学校、居委（村委）、办学点、社会团体（协会）等单位的教育工作者和社区居民踊跃参赛。
一、参赛内容

1、凸显普陀市民“学习创建在普陀”的主题，倡导终身教育理念，反映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的生动事例。

2、体现普陀市民在世博会期间以及“后世博”时期社区文化与精神方面的新举措、新变化、新风貌、新发展。
3、展现普陀区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争创学习型学校、企业、社区、楼组、家庭、组织过程中典型事迹和优秀人物。
二、作品要求

1.征文为纪实文学、微型小说、评论、诗歌等。征文作品可以以电子稿件的形式参赛，字数不超过三千字。
2.书画作品尺幅最大不得超过4尺整纸（油画作品除外）。书法作品包括毛笔书法和钢笔书法；行书、草书、篆书等需另附释文；绘画作品画种不限。
3.摄影作品一般要求以电子照片的形式参赛（摄影作品图片格式统一使用jpg文件格式，文件大小不小于1MB），纸质照片请参赛者自行扫描后按要求提交。
4.每件参赛作品须注明详细个人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等）、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。参赛者可以为参赛作品提供100字左右的个人简介。

三、参赛时间与方式
即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止， 参赛者可登录普陀区社区教育网站（http://www.ptsqjy.com）下载参赛表格，并以所在的街道（镇）、中小学、社区学校、居委（村委）、办学点、社会团体（协会）为单位提交作品至普陀区社区学院。
四、比赛奖项

比赛分征文组、书法组、绘画组及摄影组四个类别评奖。每组分别设一等奖2名，二等奖4名，三等奖6名，优秀奖10名，组织奖若干。对获奖者将颁发奖金和获奖证书。来稿将择优在《新普陀报》、《普陀教育报》、《普陀社区教育报》所设专栏中刊登。
五、联系方式

普陀区社区学院（枫桥路61号）A201室
联系人： 张晔  王文静     联系电话：62168117  62168999—8201
网址：http://www.ptsqjy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普陀区社区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18日
普陀区社区学院2011年“学习创建在普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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